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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600 次會議 

       民國 107 年 5 月 17 日 

  討論事項（三） 
國防部擬具「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羅
政務委員秉成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國防部函以，為配合本院組織改造後，部分機關名稱修

正與調整業務管轄權責，並因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
行法檢討修正「殘」、「殘廢」等不當或歧視性意涵之文
字及業務需要，本部爰擬具「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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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衛福部、文化部、科技部、陸委會、輔導會、人
事總處及通傳會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動員準備執行計畫」為動員計畫範圍之一，並

定明其內容。（修正條文第 6條） 
  （二）配合本院組織改造業務管轄權責調整，將動員實施階

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之訂定權責，修
正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會同文化部」訂定。（修
正條文第 14 條） 

  （三）具歧視性意涵之「傷殘」文字，修正為「致受傷或身
心障礙」。（修正條文第 15 條） 

  （四）增訂推動動員準備事務獎勵及慰勞辦法之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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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 40 條） 
  四、茲將該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

過後，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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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九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布施
行後，曾於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茲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後，部分
機關名稱修正與調整業務管轄權責，並因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檢
討修正「殘」、「殘廢」等不當或歧視性意涵之文字及業務需要，爰擬具「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刪除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以符法制體例。（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增訂「動員準備執行計畫」為動員計畫範圍之一，並定明其內容。（修

正條文第六條） 
三、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衛生福利部」、「科技部」機關名稱。（修

正條文第九條及第二十三條） 
四、依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規定，將軍訓課程修正

為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另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業務管轄權責調整，修
正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及戰備各階段公
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之訂定權責。（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及第二十一條） 

五、將具歧視性意涵之「傷殘」修正為「致受傷或身心障礙」。（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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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六、增訂動員實施階段受徵用人員得於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撫卹金遺

族之順序，以保障其權益。（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七、增訂獎勵及慰勞推動動員準備事務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 
八、修正本法施行細則由國防部定之。（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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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建立全民防衛

動員 (以下簡稱動員) 

體系，落實全民國防理

念，實施動員準備，保

障人民權益，特制定本

法。 

第一條  為建立全民防衛

動員 (以下簡稱動員) 

體系，落實全民國防理

念，實施動員準備，保

障人民權益，特制定本

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

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列為

本條文。 

二、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

用關係，須視具體情形判

斷，爰依法制體例，刪除

現行第二項。 

第六條  動員計畫區分為

動員準備綱領、動員準

備方案、動員準備分類

計畫、動員準備執行計

第六條  動員計畫區分為

動員準備綱領、動員準

備方案、動員準備分類

計畫，其內容如下： 

依現行第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動員準備業務

會報動員，應依據動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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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其內容如下： 

一、動員準備綱領：以國

防戰略目標為指導原

則，配合國軍全般戰

略構想，統籌策劃全

國人力、物力、財力

及科技等動員能量，

以備平時支援災害防

救，戰時支援軍事作

戰，及兼顧民生需

求。 

二、動員準備方案：針對

各種動員特性，結合

一、動員準備綱領：以

國防戰略目標為指

導原則，配合國軍

全般戰略構想，統

籌策劃全國人力、

物力、財力及科技

等動員能量，以備

平時支 援災害 防

救，戰時支援軍事

作戰，及兼顧民生

需求。 

二、動員準備方案：針

對各種動員特性，

備分類計畫，策訂其執行

計畫。因本條僅將動員計

畫區分為綱領、方案、分

類計畫，為定明其範圍尚

包含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爰修正序文及增訂第四款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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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機關之施政計

畫，依動員準備綱領

之規劃，確定年度主

要需求項目，實施統

籌分配，以律定各分

類計畫應行規範事

項。 

三、動員準備分類計畫：

依據動員準備方案，

確定各機關實施作業

範圍與預期配合達成

目標，以適應動員實

施階段需要。 

結合各該機關之施

政計畫，依動員準

備綱領之規劃，確

定年度主要需求項

目，實施統籌分

配，以律定各分類

計畫應行規範事

項。 

三、動員準備分類計

畫：依據動員準備

方案，確定各機關

實施作業範圍與預

期配合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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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依據動員準備分類計

畫，確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規範緊急

危難及備戰資源轉供

應變等措施。 

以適應動員實施階

段需要。 

第九條 中央各機關主管

之動員準備方案，區分

如下： 

一、精神動員準備方

案：由教育部主管。 

二、人力動員準備方

案：由內政部主管。 

第九條 中央各機關主管

之動員準備方案，區分

如下： 

一、精神動員準備方

案：由教育部主管。 

二、人力動員準備方

案：由內政部主管。 

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業

務管轄權責調整，將第六

款之「行政院衛生署」修

正為「衛生福利部」，第

七款之「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修正為「科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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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資經濟動員準備

方案：由經濟 部主

管。 

四、財力動員準備方

案：由財政部主管。 

五、交通動員準備方

案：由交通部主管。 

六、衛生動員準備方

案：由衛生福利部主

管。 

七、科技動員準備方

案：由科技部主管。 

八、軍事動員準備方

三、物資經濟動員準備

方案：由經濟部主

管。 

四、財力動員準備方

案：由財政部主管。 

五、交通動員準備方

案：由交通部主管。 

六、衛生動員準備方

案：由行政院衛生署

主管。 

七、科技動員準備方

案：由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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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國防部主管。 八、軍事動員準備方

案：由國防部主管。 

第十四條  為宣揚全民國

防理念，精神動員準備

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結

合學校教育並透過大眾

傳播媒體，培養愛國意

志，增進國防知識，堅

定參與防衛國家安全之

意識。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並應納入施政項

目，配合宣導。 

為結合學校教育增

第十四條  為宣揚全民國

防理念，精神動員準備

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結

合學校教育並透過大眾

傳播媒體，培養愛國意

志，增進國防知識，堅

定參與防衛國家安全之

意 識 。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政府並應納入施

政項目，配合宣導。 

為結合學校教育增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第二項為配合各級學

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

容及實施辦法規定，將

「軍訓課程」修正為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三、 第三項為配合行政院

組織改造業務管轄權責

之調整，將動員實施階

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

人員管制辦法之訂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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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防知識，教育部應

訂定各級學校全民國防

教育課程之相關辦法。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

需求，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應會同文化部訂定

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

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

法。 

進國防知識，教育部應

訂定各級學校軍訓課程

之相關辦法。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

需求，行政院新聞局應

訂定動員實施階段大眾

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

制辦法。 

責，修正為「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應會同文化

部」訂定。 

第十五條  為確保動員實

施階段獲得所需人力，

人力動員準備分類計畫

主管機關於動員準備階

第十五條  為確保動員實

施階段獲得所需人力，

人力動員準備分類計畫

主管機關於動員準備階

一、 參照衛生福利部所定

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法規及行政措施修正原

則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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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應對民間重要專門

技術人員、民防、義勇

消防、社區災害防救團

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

組織，實施調查、統

計、編組，並對學校青

年動員服勤、戰時致受

傷或身心障礙及退除役

軍人安置等事宜進行規

劃。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並應配合辦理。 

前項調查，重要專

門技術人員所屬之事業

段，應對民間重要專門

技術人員、民防、義勇

消防、社區災害防救團

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

組織，實施調查、統

計、編組，並對學校青

年動員服勤、戰時傷殘

及退除役軍人安置等事

宜進行規劃。直轄市及

縣 (市) 政府並應配合

辦理。 

前項調查，重要專

門技術人員所屬之事業

導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因公致傷或身心

障礙規定，將「傷殘」

修正為「致受傷或身心

障礙」。 

二、 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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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應配合辦理及提供

相關動員能量資料。 

 民防工作與軍事勤

務相關者，動員準備階

段由內政部會同國防部

督導執行；動員實施階

段由國防部協調內政部

運用民防團隊，支援軍

事勤務。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

需求，國防部應訂定動

員實施階段軍事人力統

籌分配辦法。 

機構應配合辦理及提供

相關動員能量資料。 

 民防工作與軍事勤

務相關者，動員準備階

段由內政部會同國防部

督導執行；動員實施階

段由國防部協調內政部

運用民防團隊，支援軍

事勤務。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

需求，國防部應訂定動

員實施階段軍事人力統

籌分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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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為強化動員

實施階段通信能量，交

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

管機關應對於公、民營

電信管制器材廠商、電

信事業及專用電信設置

者，實施調查、統計，

並規劃辦理通信統一管

制、設施安全防護等動

員準備事項，完成通信

動員實施階段作業準

備。 

前項調查，公、民

第二十一條  為強化動員

實施階段通信能量，交

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

管機關應對於公、民營

電信管制器材廠商、電

信事業及專用電信設置

者，實施調查、統計，

並規劃辦理通信統一管

制、設施安全防護等動

員準備事項，完成通信

動員實施階段作業準

備。 

前項調查，公、民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 第三項為配合行政院

組織改造業務管轄權責

調整，戰備各階段公、

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

管制運用辦法之訂定權

責，修正為由國防部會

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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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電信管制器材廠商、

電信事業及專用電信設

置者應配合辦理，並提

供相關動員能量資料。 

 有 關 戰 備 各 階 段

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

軍事管制運用辦法，由

國防部會同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定之。 

營電信管制器材廠商、

電信事業及專用電信設

置者應配合辦理，並提

供相關動員能量資料。 

有關戰備各階段

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

軍事管制運用辦法，由

國防部會同交通部定

之。 

第二十三條  為因應戰

爭、災害需求，直轄市

及縣 (市) 政府衛生主

管機關應結合施政，輔

第二十三條  為因應戰

爭、災害需求，直轄市

及縣 (市) 政府衛生主

管機關應結合施政，輔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 第三項修正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九條說明。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00
次
院
會
會
議

9D
F0
F8
31
9A
1F
77
3C



12 

導公、民營醫院完成重

要外傷用藥品醫材儲

備。 

對於前項重要外傷

用藥品醫材儲備，各

公、民營醫院應配合辦

理。 

有關藥品醫材儲備

之品項、數量、更新及

動員管制之辦法，由衛

生福利部會同國防部定

之。 

導公、民營醫院完成重

要外傷用藥品醫材儲

備。 

對於前項重要外傷

用藥品醫材儲備，各

公、民營醫院應配合辦

理。 

有關藥品醫材儲備

之品項、數量、更新及

動員管制之辦法，由行

政院衛生署會同國防部

定之。 

第三十七條  遺族請領前

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四

第三十七條  遺族請領前

條第二項撫卹金之順序
一、 有關遺族請領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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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撫卹金之順序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族同一順序

有數人時，其撫卹金應

平均請領。如有拋棄或

因法定事由喪失請領權

時，由其餘同一順序遺

族請領之。同一順序無

人請領時，由次一順序

遺族請領之。 

參加演習或動員實

施階段受徵用人員生前

預立遺囑，指定請領撫

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族同一順序

有數人時，其撫卹金應

平均請領。如有拋棄或

因法定事由喪失請領權

時，由其餘同一順序遺

族請領之。同一順序無

人請領時，由次一順序

遺族請領之。 

參加演習人員生前

預立遺囑，指定請領撫

卹金遺族之順序者，從

金，係訂於現行第三十

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

四款規定，為臻明確，

爰將第一項序文之「前

條第二項」修正為「前

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四

款」。 

二、 第二項未修正。 

三、 依現行第三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參加演習或

動員實施階段受徵用而

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

亡者，依其本職身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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卹金遺族之順序者，從

其遺囑。 

其遺囑。 有關規定請領各項給

付。惟本條第三項僅規

定參加演習人員生前預

立遺囑，指定請領撫卹

金遺族之順序者，從其

遺囑之規定，爰為臻周

全，修正本項，增列參

加動員實施階段受徵用

人員亦得於生前預立遺

囑，指定請領撫卹金遺

族之順序，以保障其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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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  推動動員準備

事務表現優良之機關

(構)、團體或個人，得

予以獎勵及慰勞。 

  前項獎勵及慰勞辦

法，由國防部定之。 

第四十條  各機關對於辦

理動員準備業務績效優

良有具體事實者，得予

以獎勵。 

一、 為激勵辦理動員準備

業務績優人員士氣，現

行雖訂有全民防衛動員

準備業務績優人員獎勵

要點辦理獎勵，惟其著

重於績優人員之獎勵及

表揚，對於其他多數綜

辦、協辦及實際參與全

民防衛動員（民安）演

習之機關、團體或個人

之獎勵或慰勞，顯有不

足，爰修正第一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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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鑒於推動動員準備

及其有關事務繁雜，需

各機關（構）、團體、個

人之通力合作及地方政

府之協助，為鼓舞士

氣，爰參酌兵役法施行

法第五十五條授權由國

防部會同內政部、教育

部訂定推行兵役事務應

行宣傳招募慰勞及獎懲

辦法，增訂第二項，授

權由國防部訂定第一項

獎勵及慰勞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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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本法施行細

則，由國防部定之。 

第四十七條  本法施行細

則，由行政院定之。 
鑒於本法施行細則自九十

一年底發布施行起已十餘

年，其內容係就執行本法

之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予

以規範，且可透過現行第

七條第三款所定行政院全

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之動員法令審議程序加以

協調及督導，爰將本法施

行細則之訂定權責修正為

由國防部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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